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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调整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特殊疾病

范围和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
渝劳社办发〔2003〕265号

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各定点医疗机构、各参保单位，市医疗保

险管理中心：

根据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

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01〕120 号）规定，

市有关部门针对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特殊疾病范围和管理制定

了相应办法，对保障参保人员因特殊疾病就医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但在实施过程中，违反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特殊疾病管理规定

的行为时有发生。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参

保人员特殊疾病管理，保障参保人员因特殊疾病就医的基本需求，

现对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管理的特殊疾病范围及诊断、申

报的有关办法调整如下：

一、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基金门诊医疗费用支付范围

的特殊疾病和特殊治疗（以下简称特殊疾病）类别是：

1．恶性肿瘤的放疗、化疗和镇痛治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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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肾功能衰竭病人的透析治疗；

3．肾脏、心脏瓣膜、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的抗排异治疗；

4．糖尿病 1型、2型；

5．系统性红斑狼疮；

6．高血压病（1级高血压中高危和很高危、２级高血压、３

级高血压）；

7．冠心病；

8．风湿性心瓣膜病；

9．脑血管意外后遗症（脑梗死、脑出血、蛛网膜下腔出血后

遗症）；

10．支气管哮喘、慢性支气管炎伴阻塞性肺气肿、慢性肺源

性心脏病；

11．肝硬化（失代偿期）；

12．再生障碍性贫血；

13．精神分裂症、心境障碍（抑郁躁狂症）、偏执性精神障

碍；

14．结核病。

二、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门诊医疗费用的特殊疾

病，必须符合《重庆市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特殊疾病诊断准入

标准》（见附件 3）。

三、以下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为特殊疾病诊断医疗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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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：
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（即重庆西南医

院）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（即重庆新桥

医院）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（即重庆大

坪医院）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二四医院（即重庆和平医院）、

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重庆市总队医院、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

医院、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、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、重庆

市第三人民医院、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（即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）、

重庆市第六人民医院、重庆市第八人民医院、重庆市中山医院、

重庆市中医院（重庆市中医研究院）、重庆市肿瘤医院、重庆市

胸科医院（限结核病诊断）、重庆市肺科医院（限结核病诊断）、

重庆市结核病防治所（限结核病诊断）、重庆市口腔医院（限口

腔恶性肿瘤诊断）、重庆市妇幼保健院（限妇科恶性肿瘤诊断），

精神病的诊断机构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重庆市精神卫

生中心。

四、承担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特殊疾病诊断的医疗机构，

应高度重视特殊疾病诊断工作，并确定相关部门具体负责特殊疾

病诊断管理。特殊疾病诊断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《重庆市基本医

疗保险市级统筹特殊疾病诊断准入标准》，由相应专科副主任医

师以上医师，对参保人员特殊疾病进行诊断。

五、参保人员特殊疾病经基本医疗保险特殊疾病诊断医疗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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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确诊后，医疗机构应向参保人员出具《重庆市基本医疗保险市

级统筹特殊疾病诊断证明书》，并明确疾病的分期、分型及并发

症诊断。《重庆市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特殊疾病诊断证明书》

需经医疗机构审核盖章、相关诊断资料在医疗机构医保办备案后，

由参保人员填写《重庆市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特殊疾病申报

表》。参保人员或其单位将《重庆市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特殊

疾病诊断证明书》、《重庆市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特殊疾病申

报表》、本人近期 1寸免冠照片一张送参保所在区的医疗保险经

办机构，经审核合格后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为参保人员办理《特

殊疾病门诊医疗证》。

参保人员发生新增特殊疾病以及原特殊疾病出现新的并发症

时，应按上述程序增报特殊疾病。

六、原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特殊疾病管理的有关治疗，其医疗

费用支付办法调整为：

（一）门（急）诊危重病抢救医疗费用

符合《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门（急）诊危

重病范围》的门（急）诊危重病抢救医疗费用，从实施抢救时计

算，时间最长不超过 3日。门（急）诊危重病人转为住院治疗的，

其符合规定的门（急）诊抢救医疗费用（3 日内）同住院医疗费

用按一次住院合并计算；未转入住院治疗的，其符合规定的门（急）

诊抢救医疗费用，参照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特殊疾病门诊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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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，按《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》第

二十五条（三）款的规定，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按比例支付。

（二）家庭病床医疗费用

定点医疗机构设置的治疗型家庭病床，建床对象及建床时限

等仍按照《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就医管理暂行

办法》第十八条规定执行，其发生的医疗费用按基本医疗保险住

院医疗费用结算。

（三）白内障摘除术医疗费用

门诊白内障摘除术，以单次手术为一个结算单元，其医疗费

用按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医疗费用结算。

（四）抢救用药医疗费用

门（急）诊危重病人和住院病人抢救期间，使用全血、血浆、

成份血（不包括机采白细胞、血小板）以及白蛋白、球蛋白，其

费用参保人员先自付 30％，其余部分按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由基本

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参保人员按比例分担。其它超出《重庆市基

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》范围的药品及相关费用，基本医疗保险不

予支付。

七、承担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特殊疾病诊断的医疗机构，

要认真负责的开展特殊疾病诊断工作，医疗保险管理部门将不定

期的组织专家对特殊疾病诊断情况进行抽查，如出现弄虚作假、

擅自降低诊断标准等行为，将按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严肃处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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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取消基本医疗保险特殊疾病诊断资格。

八、本通知从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，按

本通知执行。

附件：1．重庆市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特殊疾病诊断准入标

准

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
二○○三年十一月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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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重庆市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
特殊疾病诊断准入标准

一、恶性肿瘤

准入标准：

（一）组织学检查：穿刺、钳取、切取或切除后，制成病理

切片的组织病理学诊断，包括血液病的骨髓穿刺检查等；

（二）细胞学诊断：根据各项脱落细胞学检查和（或）穿刺

细胞学检查而作出的诊断，包括白血病的外周血片检查；

（三）影像学检查：在临床符合肿瘤诊断的基础上，结合具

有一定特异性的物理、化学检查的阳性结果而作出的诊断。如单

凭影像学诊断，须经三级医院副主任医师以上（含副主任医师）

的医师做出，并在诊断证明书注明“影像学诊断”。

（四）恶性肿瘤病人经治疗生存五年以上需继续进行放化疗

和镇痛治疗者，应重新复查上述指标。

二、肾功能衰竭病人的门诊透析治疗指征

（一）腹膜透析指征：

1．急性肾功能衰竭：非高分解代谢型；

2．慢性肾功能衰竭：血肌酐在 707μｍｌ／Ｌ 8ｍｇ／ｄｌ

或Ｃｃｒ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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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ｍｌ／ｍｉｎ伴出现尿毒症症状者；若为糖尿病并发者指

征相应放宽，Ｃｃｒ＜15ｍｌ／ｍｉｎ。

（二）血液透析指征：

1．急性肾功能衰竭：①明显水钠潴留、心力衰竭、急性肺

水肿迹象时；②高钾血症，血钾达 6.0ｍｍｏｌ／Ｌ以上或心电图

疑有高血钾图形；③无尿２天或少尿２天以上；④高分解代谢状

态即有严重创伤或感染等病因，每日血尿素氮升高 6ｍｍｏｌ／

Ｌ（20ｍｇ／ｄｌ）或每日血肌酐升高＞176.8μｍｏｌ／Ｌ（2

ｍｇ／ｄｌ）每日血钾升高 1－2ｍｍｏｌ／ｌ或血碳酸氢盐降低

＞2ｍｍｏｌ／Ｌ；⑤血尿素氮＞50ｍｇ／ｄｌ；⑥少尿 2 天。

并伴有下列任何一项者：Ａ、体液潴留，如眼结膜水肿，胸腔积

液，心脏奔马律或中心静脉压高于正常；Ｂ、持续呕吐或烦躁，

嗜睡等尿毒症症状；Ｃ、血肌酐 442μｍｏｌ／Ｌ（5ｍｇ／ｄｌ）

以上；Ｄ、血清钾 5.5ｍｍｏｌ／Ｌ以上。

2．慢性肾功能衰竭：①Ｃｃｒ 5－10ｍｌ／ｍｉｎ开始透

析，糖尿病患者可提早至 15ｍｌ／ｍｉｎ；②出现水潴留、心力

衰竭或尿毒症性心包炎；③有难以控制的高血压和高磷血症，临

床及Ｘ线检查发现软组织钙化。

三．肾脏、心脏瓣膜、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的抗排异治疗

准入范围：

进行肾脏、心脏瓣膜、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，需门诊长期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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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抗排异治疗。

四．糖尿病 1型、糖尿病 2型

准入标准：

有糖尿病症状＋具备以下任何一项者：

1.一日中任何时候血糖≥11.1ｍｍｏＬ／Ｌ者

2.空腹血糖≥7.0ｍｍｏＬ／Ｌ者

3.空腹血糖＜7.0ｍｍｏＬ／Ｌ，但ＯＧＴＴ 口服 75ｇ葡萄

糖耐量试验 2小时血糖≥ 11.1 ｍｍｏＬ／Ｌ者

五、系统性红斑狼疮

符合美国风湿病学（ＡＲＡ）诊断标准，并有 1 个或 1个以

上脏器损害的中、重度病人。

附ＡＲＡ诊断标准：

（一）颧颊部红斑；

（二）盘状狼疮；

（三）光敏感；

（四）口腔溃疡；

（五）非侵蚀性关节炎；

（六）蛋白尿（＞0.5ｇ／ｄ）或尿细胞管型；

（七）癫痫发作或精神病；

（八）胸膜炎或心包炎；

（九）溶血性贫血或白细胞减少（＜4000／ｍｍ3）或淋巴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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胞减少（＜1500／ｍｍ3）或血小板减少（＜10000／ｍｍ3）；

（十）抗ｄｓ－ＤＮＡ抗体或抗Ｓｍ抗体或ＬＥ细胞或梅毒

血清反应假阳性；

（十一）荧光抗核抗体阳性。

符合上述标准中的 4项以上（含 4项）方可诊断系统性红斑

狼疮。

六、高血压病

准入标准：1999年ＷＨＯ／ＩＳＨ总结的高血压临床诊断标

准。

（一）具有二级医院两年以上相关病史记载、血压测量和治

疗记录

（二）1 级高血压中高危和很高危、２级高血压、３级高血

压患者。

低危组：高血压水平 1 级，年龄男性＜55岁，女性＜65 岁，

无任何其它危险因素。

中危组：高血压水平 2级或 1－2级并有 1－2个危险因素。

高危组：高血压水平 1 级或 2 级，兼有 3种或更多的危险因

素，兼患靶器官损伤或糖尿病者，或高血压水平 3 级但无其他危

险因素。

很高危组：高血压水平 3 级同时有 1种以上危险因素或靶器

官损害、糖尿病，或高血压水平 1－3级兼有临床相关病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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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冠心病

准入标准：

具有心绞痛的临床表现，有静息性缺血性心电图改变或动态

心电图改变有缺血，或运动试验阳性，有多种危险因素存在。且

必须具备以下四条之一者。

1.以往冠状动脉造（显）影阳性，狭窄≥50％；

2.有明确急性心肌梗塞病史；

3.超声心动图有典型节段性改变或核素扫描证实有相关出

血；

4.有心脏增大，心力衰竭和心律失常，且冠状动脉造影阳性，

狭窄≥50％。

八、风湿性心瓣膜病

必须具备超声心动图（彩多）的标准：有风心病特异性瓣膜

改变。可见二尖瓣病变或二尖瓣病变合并主动脉瓣病变；由于瓣

膜交界处融合、粘连，瓣膜增厚、变硬、钙化，使瓣膜狭窄、关

闭不全，或狭窄伴关闭不全；可见心房或心室肥大。

九、脑血管意外后遗症（脑梗死、脑出血、蛛网膜下腔出血

后遗症）

准入标准：

急性起病或亚急性起病，经ＣＴ、ＭＲＩ或ＣＳＦ检查确诊

的脑梗死、脑出血及蛛网膜下腔出血，临床表现为局灶性神经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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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缺失（如肢体瘫痪、感觉障碍、颅神经障碍、失语等），或全

脑弥漫性神经功能障碍（如昏迷）。经临床治疗一月后仍遗留以

下症状和体征：

1.意识障碍 Ｇｌａｓｇｏｗ（ＧＣＳ）昏迷量表评定＜8

分。

2.运动障碍 中枢性肢瘫①肌力：Ⅲ级肌力及其以下。②肌

张力：Ａｓｈｗｏｒｔｈ痉挛量表评定＞1 级；③平衡功能：Ｆ

ｕｇｌ－Ｍｅｙｅｒｙ平衡量表评定＜14 分或Ｂｅｒｇ平衡量

表评定＜44分；④体感诱发电位和运动诱发电位异常。

3.语言障碍及吞咽障碍 ①北京医科大学汉语失语成套测验

（ＡＢＣ）和北京医院汉语失语症检查法评分＜总分的 85％；②

洼田饮水试验评定＜4 级；③脑干诱发电位异常。包括失读，失

写，失听和构音及吞咽障碍等症状。

1.认知障碍 ①简易精神状态检查 ＭＭＳＥ ＜24分；②

长谷川痴呆量表评分＜20分；韦氏记忆量表评分＜总分的 85％；

③包括失用和失认等症状。

十、支气管哮喘、慢性支气管炎伴阻塞性肺气肿、慢性肺源

性心脏病

（一）支气管哮喘

准入标准：

1.症状：反复发作性喘息、咳嗽、呼吸困难、胸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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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体征：缓解期查体可无阳性体征，发作时两肺闻及哮鸣音，

肺部感染者可闻及湿性罗音，持续严重发作者可有紫绀，甚至呼

吸循环衰竭。

3.症状不典型（如无明显喘息或体征）应至少具备以下一项

试验阳性。Ａ．支气管激发试验或运动试验阳性。Ｂ．支气管扩

张试验阳性（一秒钟有力呼气容积（ＦＶＥ1）增加 15％以上，

且ＦＶＥ1 增加绝对值＞２００ｍｌ）。Ｃ．最大呼气流量（Ｐ

ＥＦ）日内变异率或昼夜波动率≥20％。

（二）慢性支气管炎伴阻塞性肺气肿

准入标准：须同时符合慢性支气管炎和阻塞性肺气肿的诊断

标准。

1.慢性支气管炎诊断标准：

①咳嗽、咳痰或伴喘息反复发作，每年发病持续时间至少 3

个月，并连续 2年以上。

②查体：肺部可正常或呼吸音粗糙，喘息型可闻及哮鸣音，

细菌感染时，可出现湿罗音。

2.阻塞性肺气肿诊断标准：必须具备第⑤条。

①有慢性支气管炎、支气管哮喘等病史；

②发病缓慢，反复咳嗽、咳痰等。早期在劳动时有气短，随

病情进展而加重，并伴有疲乏、体重减轻、紫绀及劳动力丧失；

③查体：典型者有桶状胸，胸廓呼吸运动减弱，语音震颤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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弱，叩诊呈过渡清音，心混浊音界缩小或消失，肝浊音界下移，

听诊呼吸音减弱；

④胸部Ｘ线检查：肺野透光度增强，周围血管影象减少、变

细，膈肌下降、变平，活动度减弱，肋骨走行变平，肋间隙增宽，

心影垂直、狭长，或有肺大泡；

⑤肺功能检查：残气容积／肺总量（ＲＶ／ＴＬＣ）＞35％，

第一秒用力呼气量／用力肺活量（ＦＥＶ1／ＦＶＣ）＜60％，最

大通气量（ＭＶＶ）占预计值百分比＜80％。

（三）慢性肺源性心脏病

准入标准：

1.有慢性支气管炎、肺气肿及其它肺胸疾病或肺血管疾病史。

2.有咳嗽、咳痰、气喘症状及肺气肿、右心功能不全体征。

3.肺动脉高压、右心室增大的诊断依据：

（1）胸部Ｘ线表现：

①右肺下动脉干扩张，横径≥15ｍｍ，右肺下动脉横径下气

管横径比值≥1.07，动态观察较原右肺下动脉干增宽 2ｍｍ以上。

②右心室增大（结合不同体位判断）。

（2）心电图诊断标准

①额面平均电轴≥90°

②Ｖ1Ｒ／Ｓ≥1

③重度顺钟向转位Ｖ5Ｒ／Ｓ≤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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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ＲＶ1＋ＳＶ5＞10.5Ｍｖ

⑤ＡＶＲ Ｒ／Ｓ或Ｒ／Ｑ≥1

⑥Ｖ1－3呈ＱＳ、Ｑｒ、ｑｒ（需除外心肌梗死）

⑦肺型Ｐ波：电压≥0.22ｍＶ，或电压≥0.22ｍＶ，呈尖峰型，

结合Ｐ电轴＞＋80°，或当低电压时Ｐ电压＞1／2Ｒ，呈尖峰型，

结合电轴＞＋80°。

十一、肝硬化（失代偿期）

准入标准：1＋2＋3。

1.慢性肝病病史

2.肝功能减退表现：任意 2条

①转氨酶升高，ＡＳＴ／ＡＬＴ＞1.2

②凝血酶原时间延长

③白蛋白降低，血球蛋白比例倒置

④总胆红素＞17.1ｕｍｏｌ／Ｌ

3.门脉高压表现：任意 2条

①腹水

②门静脉主干＞1.3ｃｍ，脾静脉＞0.8ｃｍ

③食管胃底静脉曲张

4.病理学依据（可无）

十二、再生障碍性贫血

准入标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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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全血细胞减少，网织红细胞绝对值减少；

（二）一般无肝脾肿大；

（三）骨髓至少１个部位增生减低或重度减低（如增生活跃，

须有巨核细胞明显减少），骨髓小粒非造血细胞增多（有条件者

作骨髓活检等检查，显示造血组织减少，脂肪组织增加等）；

（四）能除外其它引起全血细胞减少的疾病。如阵发性睡眠

性血红蛋白尿症、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中的难治性贫血、急性造

血功能停滞、骨髓纤维化、急性白血病、恶性组织细胞病等；

（五）一般抗贫血药物治疗无效。

十三、精神分裂症、心境障碍（抑郁躁狂症）、偏执性精神

障碍

准入标准：

精神分裂症、心境障碍（抑郁躁狂症）、偏执性精神障碍的

诊断标准见《ＣＣＭＤ－3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》。

（一）精神分裂症：

1.症状标准：

① 联想障碍

② 妄想；

③ 情感障碍

④ 幻听；

⑤ 行为障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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⑥ 意志减退。

2.病程标准：精神障碍的病期至少持续 3月；

3.排除标准：以上症状非由脑器质性精神障碍、躯体疾病所

致精神障碍、精神活性物质和非依赖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。

（二）偏执型精神障碍 妄想型精神障碍

1.症状标准：以系统妄想为主要症状，内容较固定，并有一

定的现实性，不经了解，难辨真伪。主要表现为被害、嫉妒、夸

大、疑病或钟情等内容；

2.病程标准：符合症状标准至少已持续 3个月；

3.排除标准：排除器质性精神障碍，精神活性物质和非成瘾

物质所致精神障碍、分裂症或情感性精神障碍。

（三）心境障碍 躁狂抑郁症 ：躁狂发作、双相障碍、抑

郁发作

1.躁狂发作：符合症状标准和严重程度标准至少持续 1周；

2.双相障碍：目前发作符合某一型躁狂或抑郁标准，以前有

相反的临床相或混合性发作，如在躁狂发作后又有抑郁发作或混

合性发作；

3.抑郁发作：符合症状标准和严重程度标准至少已持续 2周；

4.排除器质性精神障碍，精神活性物质和非成瘾物质所致躁

狂或抑郁。

十四、结核病（肺结核、肺外结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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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入标准：

（一）肺结核的确诊标准：

1.结核主要临床表现；

2.痰菌检查结果阳性；

3.胸片检查：渗出型和渗出增生型病灶、干酪性肺炎、干酪

灶和空洞（除净化空洞外）为活动性的特征性主要征象；未达到

完全性增生或纤维钙化时仍属活动性征象。增生型病灶、纤维包

裹紧密的干酪硬结灶和纤维钙化灶属非活动性病变。

（二）肺外结核病的诊断必须根据病情和相关检查（如结肠镜、

腹腔镜检查、泌尿系统造影、脑脊液等检查）做出。


